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沪民终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小管家（广东）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之1。

法定代表人：廖某，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男，199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

上诉人小管家（广东）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管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某侵

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3）沪73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4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小管家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

实与理由：一、被诉侵权设计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为棉拖

鞋，涉案专利产品为鞋底，在侵权比对时应将被诉侵权产品鞋底部分的外观设计与涉案

专利进行比对，而非把被诉侵权产品的鞋底拆开后单独与涉案专利进行比较。由于鞋底

上表面在产品正常使用时无法被观察到，在比对时应不予考虑；鞋底纹路作为防滑的功

能设计，在比对时应不予考虑。将被诉侵权产品实物的鞋底与涉案专利进行比对，二者

前后视图均近似于钵盂，鞋帮上方有一凹线及缓冲层，鞋底两侧均有相同的麻花状线条

，故二者构成近似，被诉侵权设计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将被上诉人在产品详情页

许诺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的鞋底与涉案专利进行比对，二者前后视图均近似于钵盂，鞋

帮上方有一凹线及缓冲层，鞋底两侧均有相同的麻花状线条和凹凸状延伸设计，鞋底防

滑纹均为波浪形曲线，二者整体视觉效果近乎一致，故被诉侵权设计落入涉案专利权保

护范围。二、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金额属合理范围，应当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袁某未答辩。

原告小管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专利号为

ZL202130156749.6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行为，即停止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并销毁

库存；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以

下币种同）3万元。事实和理由：蒋静静于2021年3月23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一款

名为“鞋底（3）”的外观设计专利，于2021年6月25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

ZL202130156749.6。2022年6月1日，原告取得上述外观设计专利的排他许可，授权期限

为2022年6月1日起至2024年5月30日止，根据授权合同约定，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

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并提起诉讼。原告发现被告袁某于“拼多多”平

台开设店铺“舒果鞋业”销售、许诺销售侵害原告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一审庭

审中，原告明确本案仅就涉案店铺的销售情况主张赔偿。



被告袁某一审辩称，1.涉案店铺系其老板要求开设，袁某仅负责店铺运营；2.被诉侵权

产品系从案外人处采购，早已停止销售；3.被诉侵权产品销售数量存在较多刷单情况

，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1.关于权利状态

专利名称：鞋底（3）；

专利号：ZL202130156749.6；

专利申请时间：2021年3月23日；

专利授权时间：2021年6月25日；

专利权人：蒋静静；

该专利目前合法有效。

专利许可：排他许可，被许可人原告，许可期限2022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0日，原告有

权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对任何第三方实施的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获取赔偿等。

2.被诉侵权行为

2022年10月20日，在被告袁某经营的拼多多店铺“舒果鞋业”中购买“太阳花厚底拖鞋

女外穿防滑防臭居家踩屎感可爱少女心春秋亚麻拖鞋”产品1件，支付价款21.80元。

3.侵权比对

经比对，被诉侵权设计与专利设计的差异主要在于：一是鞋底上表面及下表面完全不同

；二是左右侧面的类波浪形设计的数量及波浪的上下部设计存在差异。鉴于该些差异较

大，且属容易观察到的部位差异，对于整体视觉效果具有较大影响，可以认定两者在整

体视觉效果上具有较大差异，被诉侵权设计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4.某某公司1后台管理系统显示涉案链接商品创建时间为2022年5月14日，商品下架时间

为2023年2月5日，某某公司1于2023年10月15日对该商品予以禁售。被诉侵权产品链接项

下商品销售数量1,334件，销售金额29,373.57元。

5.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合理费用包括公证费1,000元、律师费5,000元、被诉侵权产品购买费

21.80元，公证费和律师费某未提供相应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鉴于被诉侵权设计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原告的侵权指控不能

成立，一审法院对于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均难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

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某某公司3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

小管家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小管家公司在二审中明确其主张的被诉侵权产品为鞋底，被上诉人

袁某销售、许诺销售的拖鞋产品系将上述被诉侵权产品鞋底作为零某。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某，制造另一产品并

销售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销售行为；被诉侵权人之间存在

分工合作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共同侵权。

本案中，在案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袁某系在“拼多多”平台开设店铺销售、许诺销售拖鞋

产品。上诉人小管家公司未主张被上诉人袁某制造上述拖鞋产品。本案中无证据表明被

上诉人袁某将被诉侵权产品鞋底作为零某制造上述拖鞋产品，或者与案外人分工合作将

被诉侵权产品鞋底作为零某制造上述拖鞋产品并销售。故无论被上诉人袁某销售、许诺

销售的拖鞋产品中的鞋底之外观设计是否落入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其销售

、许诺销售拖鞋产品之行为均不构成对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侵犯。据此，一审法院判

决驳回小管家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小管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0元，由上诉人小管家（广东）知识产权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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